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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广发〔2024〕106号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印发《关于盟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

为促进盟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系统规范化建设，提升我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能力和水平，现将《关于盟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2024年6月19日

关于盟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

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工作是促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确保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维护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一环。为促进盟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系统规范化建设，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依据《全国广播电视与视听新媒体监测监管总体发展规划（2019年—2025年）》等，结合实际，提出如下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科技发展新趋势，围绕广播电视发展新任务，努力构建“制度规范、机制运行、技术标准、研判分析、应急处置”的监测监管体系，不断提升监测监管系统的网络化、智能化、协同化水平，充分发挥监测监管的支撑和驱动作用，提高监测监管协作运行效能，及时发现、预警、处置有害信息和系统故障问题，保障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播出安全、内容安全和技术安全，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创新性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先进性原则。采用代表主流发展方向的技术系统架构，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监测监管系统建设中的应用，提升盟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能力和水平。

二是坚持规范性原则。按照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通过数据接口协议标准化等手段，全面兼容主流设备和现有设备，实现各级监测监管平台监测数据的互联互通。

三是坚持扩展性原则。采用模块化设计和分布式架构，使监测监管系统具备良好的扩展性能，适应新增设备和业务拓展的需求，满足监测监管工作的长期发展要求。

四是坚持安全性原则。通过在监测监管系统内部署相应安全策略，采用系统冗余、数据隔离、独立运行等方式，实现设施安全、数据安全、运行安全、网络安全。

三、建设目标

建立健全盟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系统，切实提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水平，推动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建立资源共享、互联互通、智能协同的监测监管系统，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实现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不同媒介形态的传输效果、传播内容的监测监管。

（二）强化谋划布局，逐步推进全媒体、全业态的监测监管系统建设，做到“业务延伸到哪里，监测监管就覆盖到哪里”。

（三）强化监测监管结果运用，充分发挥监测监管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治理中的保障性作用。

四、适用范围

本《意见》适用于全区各盟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系统建设，包括新建和升级改造的监测监管系统。

五、监测监管系统功能
各盟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系统要实现对本级和所辖旗、县、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的监测监管。

（一）无线广播电视监测

建设无线广播电视监测系统。实现对无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信号实时采集，精准监测无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频率的使用情况、节目播出质量和效果，及时、准确判定安全播出事故和非法侵占无线广播电视频率的违法违规行为，为各级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在安全播出监管、传输秩序监管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确保广播电视节目的安全优质播出，切实维护广播电视无线电秩序。

（二）有线广播电视监测

建设有线广播电视监测系统。通过采集、回传、存储、分析、处理有线广播电视信号，实现对辖区内有线广播电视网络的技术质量、业务秩序、运行情况、安全情况、运营服务质量的监测，提升分析研判和评估预警能力。

（三）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监测

建设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监测系统。加强对广播电视节目（含广告）、主题主线宣传、新闻报道监测力度，保证广播电视内容安全和落实宣传工作要求。采用音视频、图片、标识、人脸等信息智能识别技术，实现违规广告、违规节目的监测，排查电视节目中落马官员、劣迹艺人画面。加强广播电视台标、呼号监测，及时发现违规变更台标、呼号的行为。
（四）网络视听节目监测 

建设网络视听节目监测系统。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处理等先进技术手段，实现对辖区内视听节目网站、视听移动客户端和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开办的各类新媒体平台、账号的监测，准确掌握其节目传播的数量、动态、范围、影响等情况，提升网络视听节目的监管能力。

（五）网络安全监测

建设广播电视网络安全监测系统。加强对辖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播出、传输、监测等环节及相关其他重要信息系统的网络安全监测，做好广播电视网络和数据态势感知、通报预警、应急处置、风险评估等工作，提升网络安全监测能力，为盟市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六）安全播出调度 

建设广播电视安全播出调度系统。建立和完善广播电视安全播出指挥调度系统、安全播出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综合值班值守制度、监督投诉机制。建立快速通畅的调度信息传输网络、通信系统，与各级指挥调度系统共享监测监管信息，确保应急调度的及时、准确和高效。建立网络视听应急指挥调度机制，加强网络视听应急处突能力。

六、保障措施

（一）机制保障

要认真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关于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工作的要求，加大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工作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机构建设，建立完善监测监管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机制，保证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的有效监测监管。

（二）技术保障

要积极推进监测监管建设标准、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的贯彻落实，提升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系统建设、技术维护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提高监测监管工作的科学性。推进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监测监管系统的应用，不断提升监测监管综合实力和技术保障能力。

（三）人才保障

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激励机制，调动队伍积极性、主动性，坚持并完善监测监管培训制度，结合本级监测监管系统建设情况特点，开展定期培训和定时演练，确保人员和系统快捷反应、及时响应，保障监测监管工作高效、优质开展。

（四）资金保障

要加强与本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争取政府财政支持，确保监测监管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要建立完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监测监管财政保障机制，保证监测监管系统建设、运行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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